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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10                           证券简称：金冠股份                           公告编号：2020-064 

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金冠股份 股票代码 30051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赵红云 俞磊 

办公地址 长春市双阳经济开发区延寿路 4 号 长春市双阳经济开发区延寿路 4 号 

电话 0431-84155588 0431-84155588 

电子信箱 jilinjinguan@163.com jilinjinguan@163.com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28,819,498.06 425,653,359.26 -22.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3,629,395.73 22,253,617.87 -296.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63,838,201.69 821,484.99 -7,871.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5,243,032.27 -56,366,915.23 -68.9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94 0.0250 -29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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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94 0.0250 -297.6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0% 0.52% -2.0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3,862,292,641.63 3,907,819,868.73 -1.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896,226,697.54 2,939,964,683.62 -1.4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8,01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洛阳古都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4.84% 219,324,815 0 质押 217,165,715 

徐海江 境内自然人 7.81% 68,970,697 0 质押 14,000,000 

张汉鸿 境内自然人 6.09% 53,775,199 53,775,199 冻结 53,775,199 

郭长兴 境内自然人 4.09% 36,099,776 0 质押 17,000,000 

国联证券－孙延

－国联汇睿 11号

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3.25% 28,670,759 0   

国融基金－国泰

君安证券－国融

天鑫 1 号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2.59% 22,905,029 0   

英飞尼迪吉林产

业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3% 9,982,115 9,982,115   

天津津融国金投

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3% 9,110,969 0   

李双全 境内自然人 1.03% 9,107,850 0   

吉林省盛鑫投资

咨询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3% 9,105,592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徐海江与郭长兴是亲属关系，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

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李双全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9,103,742 股外，还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108 股，实际合计持有 9,107,850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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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32,881.95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2.75%，其中锂电池隔膜业务较同期

下降47.9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362.94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96.06%，其中，锂电

池隔膜业务（辽源鸿图）净利润为-4,283.08万元，但智能电气成套开关业务、智能电表业务、用电信息采

集系统及新能源充电设施业务均盈利。 

自2019年10月完成董事会、监事会及管理层换届改组以来，在实际控制人洛阳市老城区人民政府及控

股股东古都资管等单位的大力支持下，公司沿着“智能电网+新能源”战略布局，围绕智能电网设备、新能

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及锂电池隔膜三大业务板块，在排除重大诉讼风险、稳固智能电网等传统存量业务的

基础上，紧抓“新基建”及河南省加快建设洛阳副中心城市的战略机遇，在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领域、

智慧城市等领域做了大量的前期布局工作。 

报告期内，面对新冠疫情及国内外经营环境波动等挑战，管理层适时调整经营策略、积极采取各项措

施改善公司经营基本面，力争尽快实现业绩扭亏为盈。主要措施如下： 

1、排除重大诉讼风险，为公司有序经营创造条件 

因辽源鸿图未能完成2019年度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并触发业绩补偿纠纷，辽源鸿图业绩补偿义务人

于2020年3月中旬向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解除业绩承诺与补偿协议。这对公司构成了重大诉

讼风险，对公司在资本市场的形象、二级市场股价造成了较大冲击，并影响了公司的市场、融资等各项工

作开展。 

在此情形下，公司管理层果断采取了法律措施，向长春市人民法院申请冻结了辽源鸿图业绩补偿义务

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并提起诉讼要求业绩补偿义务人履行2019年度业绩承诺及补偿义务。 

经多次沟通协商，辽源鸿图业绩补偿义务人最终同意依据协议履行2019年度业绩承诺及补偿义务，并

于报告期内向长春市人民法院申请撤诉。截至2020年7月，撤诉办理完结。 

至此，辽源鸿图2019年度业绩对赌诉讼的重大风险被解除，为公司恢复资本市场形象、提振二级市场

投资者信心及开展生产经营活动扫除了重大负面因素。 

2、应对新冠疫情，稳住公司存量业务经营基本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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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智能电气成套开关业务 

公司在疫情下采取错峰时间上班等工作形式，全力保障生产，积极应对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但由于

报告期内山西电力、江苏电力等国家电网公司因疫情导致项目建设缓慢，已完成订单的产品现场不具备接

货能力或工程未施工，导致部分项目无法按正常时间推进。尽管受到上述不利因素的影响，公司智能电气

成套开关业务在报告期内的销售收入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报告期内公司逐步完善采购执行管理体系、提

高供应商的管控能力、提升仓储规范化的水平，同时严格控制销售费用及财务费用，以上举措均使得公司

智能电气成套开关业务在报告期内实现平稳发展。公司将继续通过内部流程梳理、提高交付效率、规范各

项制度、控制费用增长等措施来实现智能电气成套开关业务的平稳有序发展。下半年公司将产品研发中心

建设、电网产品与5G产品融合智慧城市建设产品研发、知识产权体系建设及科技项目申报等作为重要工作

计划推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出台了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推动东北振兴

向纵深发展。今年上半年，东北三省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高新技术产业实现两位数增长，固定资

产投资增速高于全国水平，资本“闯关东”呈现稳中有进、企稳向好的新态势。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

基地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任务，事关我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实现，事关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

化、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影响深远。公司积极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抓好

新一轮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实施，振奋撸起袖子加油干的精气神，在团结奋斗中创造东北振

兴和公司的新业绩。 

（2）智能电表、用电信息采集系统业务 

主要客户为国家电网及南方电网等，在国家电网2020年度第一批智能电表和采集设备统一招标中，子

公司南京能瑞中标约3,800万元，中标的产品涵盖单相智能电表、采集器、集中器、专变采集终端、智能配

变终端等，但由于国家电网实施相关项目的建设期延长，同时报告期受到了新冠疫情的影响，导致部分产

品交付时间推迟，对公司上半年的业绩确认产生了不利影响。以上所提到的中标产品均是泛在电力物联网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公司的核心业务产品，并且公司在此块业务具有质量优势、技术优势、产品快速交付

优势、成本优势等，公司将继续加大对此块业务的研发及人员投入，争取提升在国家电网的中标份额。 

（3）新能源充电设施业务 

上半年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子公司南京能瑞复工较迟，供应链体系缓慢恢复，充电设施业务收入较

去年同期有所下降，但得益于有序充电技术在产品中的运用，充电桩设备销售保持了较高的毛利率。南京

能瑞报告期内致力于三大平台开发： 

1）基于车桩人一体化的互联网+智能充电设施平台开发，目前第一阶段开发已完成，正在开展第二阶

段开发； 

2）全功能嵌入式软件平台和多架构芯片硬件平台开发，目前正在按既定方案研发； 

3）换电平台开发，目前该平台正在研发中，预计后期与智能充电设施平台将合并推出。 

3、背靠国资股东，紧抓政策趋势，大力拓展中原地区业务增量 

报告期内，公司依托国资控股背景，紧抓“新基建”及河南省加快建设洛阳副中心城市等政策带来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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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机遇，大力拓展中原地区增量市场业务。 

（1）探索新能源充电+智慧城市业务合作模式，拓宽充电设施业务边界 

报告期内，公司与中兴通讯子公司中兴网信科技有限公司建立了初步合作关系，计划试点新能源充电

+智慧城市业务，探索构建“智慧充电”模式。该模式以“点、网、城”为载体，以公交、出租、环卫、物流等

新能源充电业务为切入点，拓展城市合作新路径，将新能源充电设施融入到整个智慧城市建设中，构建新

能源出行物联网。 

公司选定洛阳市为试点城市，并重点在河南省内推广运作。 

除上述模式外，报告期内，公司亦借助中原地区的市场资源优势，设立了河南古都能瑞新能源有限公

司。河南古都能瑞新能源有限公司在洛阳、平顶山、郑州、商丘、安阳等城市积极拓展充电场站项目。目

前处于建设期，预计项目落地运营后将有力提升公司充电运营业务规模。 

（2）拓展电气设备、电力工程配套业务 

在洛阳市、老城区及公司控股股东古都资管等各级单位公司牵线支持下，公司积极与在洛阳地区投资

城市基建项目的大型央企、房地产公司建立合作关系，推动公司电气设备及配套工程服务等市场开拓。 

4、整合优化隔膜资产，力争尽快消除其对公司的业绩拖累 

报告期内，受新冠疫情的影响，新能源汽车销售大幅减少导致隔膜市场萎缩，且虽然辽源鸿图接收订

单较上年同期增长超50%，但是单价较去年同期出现大幅下降，导致辽源鸿图报告期内净利润较去年同期

大幅下降且持续亏损。 

公司管理层高度重视整合优化隔膜产业业绩，力争尽快消除其对公司合并利润造成冲击。主要采取了

以下措施： 

（1）定位中高端市场，加大研发投入，力争减少同质化竞争。基膜方面，辽源鸿图完成了16SHP与16HP

高强度隔膜的开发工作，提升了横向与纵向的拉伸强度，有效的提高了隔膜产品在电池中的安全性。涂覆

隔膜方面，辽源鸿图致力于开发新型耐高温产品，上半年已经取得阶段性进展，已经锁定工艺配方和制造

参数，目前研发阶段已结束，正处于量产的准备阶段。另外，辽源鸿图主导研发的低水分涂覆隔膜，目前

也已经处在研发收尾阶段，此产品可大幅度提高电池性能，符合未来新能源汽车用动力电池需求。 

（2）绑定合作伙伴渠道，力争突破与LG化学等主流电池厂家的市场合作。辽源鸿图已通过合作伙伴

打通与LG化学关系，报告期内辽源鸿图已完成LG化学基膜产品小试，中期测试及后续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3）控制成本、提高产品品质。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辽源鸿图为客户提供更人性化的服务，提高

客户满意度，为企业稳定发展奠定良好基础。辽源鸿图会继续加强对生产过程的管理工作，持续优化生产

工艺等措施，实现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的目标。 

（4）为辽源鸿图、湖州金冠引入外部投资者，优化股权结构，最终实现避免隔膜资产对公司的合并

利润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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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会计政策变更原因：会计准则的修订 

2017年7月5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

号），新准则规定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

务报告的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新收入准则，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新收入准则，

非上市企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新收入准则。 

2.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新收入准则将现行收入和建造合同两项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以控制权转移替代风险报酬转

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更明确的指引；对于某些

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 

新准则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公司将根据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

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3.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在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修订的最新会计准则进行的相应变更，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

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本次会计政策

变更不会对当期和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20年4月，公司在河南郑州设立子公司河南古都能瑞新能源有限公司。 

 

 

 

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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